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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保护产品认定管理办法 

（国家环保总局 2001 年 12 月 23 日发布 环发[2001]203 号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提高环境保护投资效益、推动环境保护产业技术

进步，促进国内外环境技术贸易的发展，有效地开展环境保护产

品认定工作，制定本方法。 

第二条  环境保护产品认定（以下简称认定）是依据环境保

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和产品质量标准，经认定机构确认并通过颁

布环境保护产品认定证书和标志，证明某一产品符合相应标准和

环境保护要求的活动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环境保护产品是指用于防治环境污染、

改善生态环境、保护自然资源的设备、环境监测专用仪器和相关

的药剂、材料。 

第四条  环境保护产品认定实行第三方认证，采取自愿、公

开、公正、透明、非歧视的原则。凡列入环境保护产品认定种类

名录的产品，境内外生产企业或代理商均可自愿申请环境保护产

品认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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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据环境保护工作发

展的需要，发布认定指南、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和认定种

类名录，规定认定标志的图形式样，指导并监督环境保护产品认

定工作。 

第二章  认定机构和检测机构 

第六条  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环境保护产品认定

机构和检测机构实行资格审查制度。 

第七条  从事环境保护产品认定的机构应是被公认独立于供

方和购买方的第三方机构，并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具有从事环境保护产品认定的专职技术人员； 

（三）具备从事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活动所需的资金、设施、

固定工作场所及其它必要的工作条件。 

第八条  检测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法人组织或法人组织的分支机构； 

（二）符合检测机构的法定条件和具备出具公正数据的资格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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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备从事环境保护产品检测的仪器、设备和人员条件，

建有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。 

第三章  申请认定的条件 

第九条  申请环境保护产品认定的企业应具备的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有齐备的生产条件和必要的检测手段； 

（三）有健全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； 

（四）生产过程满足环境保护要求； 

（五）申请日前一年内，申请企业未受到当地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的处罚。 

第十条  申请认定的产品应具备的条件： 

（一）属于环境保护产品认定种类名录中的产品； 

（二）符合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和产品质量标准； 

（三）能正常批量生产，各项技术指标稳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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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不属于限制使用或即将淘汰的产

品； 

（五）工业产权或专有技术权属明确。 

第四章  认定程序 

第十一条  申请认定的企业，应按认定种类名录向认定机构

提出书面申请，并提交下列资料： 

（一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（二）申请认定产品的工业产权或专有技术权属明确； 

（三）申请认定产品执行的现行标准文本； 

（四）申请认定产品的用户名录及用户意见； 

（五）具备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一年内的产品检测报告； 

（六）申请企业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申请日

前一年内未受环境保护处罚的证明； 

（七）其它申报资料。 

境外企业或代理商提交的申请书及资料应有中英文对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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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 认定机构应在 30 日内审查申报材料，决定受理

认定申请后，向企业发出受理认定申请通知。 

第十三条  认定机构组织对申请认定企业进行现场检查，并

对申请认定的产品随机抽样，送检测机构检测。 

第十四条  检测机构应依据环境保护产品认定技术要求或标

准对样品进行检测，并向认定机构提交检测报告。 

第十五条  认定机构对企业申请资料、现场检查报告、产品

检测报告等进行审查，对通过认定的产品签发环境保护产品认定

证书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 

第十六条  对未受理或未通过认定的产品，认定机构应在

30 天内向申请企业发出通知并说明原因。 

第五章  认定证书、标志的使用和管理 

第十七条  获得认定证书的企业不得涂改、滥用、转让认定

证书和标志。在认定证书有效期内，可以在认定产品的包装、说

明书及广告宣传中使用认定证书和标志。 

第十八条  使用认定标志时，应在标志图形的下方同时标印

认定证书号，可根据需要等比例放大或缩小，但不得变形、变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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